附件4：

广东省毕业后医学教育创新性研究项目

填报指引
为便于项目申报工作顺利开展，现就填报过程中的若干事项说明如下：

申报材料提交截止日期为10月23日，材料及汇总表由申报单位汇总后统一报送。

推荐单位若无可以不填。

3.“项目类别”栏目请从通知所列的十大项目类别中选择其一进行填报。“研究类型”栏目请统一填写为“应用研究”。

4.“科研管理人”栏目是指申报单位内部负责科研管理工作的相关负责人。

5.“项目内容摘要”字数请严格控制在1000字以内。具体详细实施方案等，应在项目可行性报告中进行充分阐述。

6.单位公章要求：项目主承担单位（即申报单位）需加盖单位公章。项目参与单位的公章用印不作统一要求。“推荐单位意见”由中山大学医学教育处出具。
7.本项目实行“谁申报，谁负责”的原则。申报单位作为责任主体，对项目申报及后续实施的全面工作负责。申报单位与参与单位之间是否需要签订合作协议，由相关单位自行协商确定，不作强制要求。

8.附件1、4、5为必须提交的申请材料。附件2、3请根据申报单位自身的科研管理规定要求准备，可提交不涉及相关条款的说明或证明文件。对于通知中未明确规定的细节（如专家论证的具体人数等），申报单位可酌情处理。

9.申报单位需填写广东省毕业后医学教育创新性研究项目汇总表（Excel表），与其余材料共同提交至邮箱：yjcjjb@mail.sysu.edu.cn。本次提交的电子版材料应包含原始Word文档版本和盖章签字扫描版（PDF格式为佳）。

